集美大学教务处文件
教务〔2012〕19号
关于开展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全面了解本学期开学以来的教学运行情况，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现将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

4月16日－27日（第10－11周）各学院组织开展自查。学校于第13周召开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总结会议。
二、检查范围

详见《集美大学关于期中教学检查的规定》（集大教[1999]33号）第二条的相关规定。
三、检查依据

《集美大学关于期中教学检查的规定》（集大教[1999]33号）和学校相关的教学管理文件。
四、检查方法

详见《集美大学关于期中教学检查的规定》第三条的相关规定。
五、要求
1．4月13日之前，各学院制定学院期中教学检查实施方案，召开期中教学检查动员会议。

2．4月16日－27日，各学院组织自查，教务处、校教学督导组及有关部门组织抽查。

3．各学院于第12周对自查结果进行汇总和归纳，对自查发现的本学院存在的问题要制定整改措施并及时给予整改，对自查发现的非本学院存在的问题应进行疏理归类并向相关学院（部门）反映处理，对学生和教师反映的意见应及时整理并将处理意见向学生和教师反馈。

4.请各学院于4月13日之前将期中教学检查实施方案（包括召开教师代表座谈会和学生代表座谈会的时间和地点）送交教务处质量管理科，于5月4日之前将本学院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总结、对学校教学工作反映的问题汇总、教研室听课情况统计表等有关材料报送教务处质量管理科。
附件1：集美大学课堂教学听课记录与评估表

附件2：集美大学听课统计表
教务处

二○一二年四月六日
